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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營業章程修正條文 

第八條  申請變更用水人名義（過戶）時，應先經前用戶簽章同意，

並繳清用水期間應繳各項費用。 

用戶如無法取得前用戶簽章時，得單獨申請變更用水人名

義（過戶），並應繳清前用戶之欠費。但前用戶於六個月

內提異議時，本處得取消後用戶之變更，變更後取消前已

發生之欠費，後用戶應予清繳。 

用戶不願依前二項方式辦理者，得核計費用並另訂用水服

務契約。 

第十二條  用戶用水設備內線工程，其設計圖應先送本處審定始得

施工。工程完竣後，經本處或由本處委託相關專業團體

代為檢驗合格，始得供水。 

前項審查及檢驗，本處得依主管機關核定之收費標準向

用戶收取。 

用戶私自變更用水設備及表位，造成本處損害者，應負

賠償責任；其因而致本處應對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者，

亦同。 

第十四條  用戶用水設備發生漏水時，其外線部分由本處負擔費用

代為修理，惟於施工必要範圍內，必須挖掘用戶地面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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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損其構造物時，除漏水係可歸責於本處之事由外，僅

由本處回復至原有使用功能。  

前項情形，其內線部分由用戶自行雇用合格自來水管承

裝商辦理。 

本處因處理違反第 33 條用水案件而須拆除管線，或停水

所必需之措施，比照第一項辦理。 

第十七條  設置間接加壓用水設備之共同用戶，應裝置總水表，並

分戶裝置水表。 

水表由本處提供，用戶應妥善保管。除天災、事變或其

他不可歸責於用戶之事由外，水表如有毀損或遺失，用

戶應按本處所訂帳面價值給付本處。 

第二十六條 用戶如不需用水時，得申辦中止，中止期間免計基本費，

申請復水時，按用水設備口徑，繳納復水費及申請中止

時當期未結算繳納之費用。 

用戶因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欠費，受本處依約

停水二年以下，申請復水時，除應繳納復水費及前積欠

費用外，並應按用水設備口徑，繳納停水期間二分之一

基本費。 

中止或欠費停水逾二年未復用、用戶新設外線工程竣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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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二年未啟用者，用戶如再申請用水時，應核計費用並

另訂用水服務契約。 

第二十九條 用戶應繳水費，經本處通知後，應於通知之收費日起二

十一日內之繳費期限繳付。 

前項水費，用戶可自行至本處所屬營業處所或其他代收

水費單位繳付。逾繳費期限七日內繳費者，免計遲延違

約金；自逾繳費期限第八日起至第十四日繳費者，按應

繳水費百分之一加收違約金；逾繳費期限第十五日起繳

費者，按應繳水費百分之二加收違約金。但違約金未滿

新臺幣五元者，以新臺幣五元計。 

前項違約金得併入下期水費中收取。 

第三十一條 用戶私自變更用水用途，如其費率高於原來者，本處除

通知其補辦手續外，並得視情節追收水費差額，但最高

以六個月為限。 


